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

月20日9:15-15:00。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加速器产业园D9-3栋四楼会议
室。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剑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规定。7、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7人，代表股份42,841,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9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61,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4 人，代表股份 42,680,4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278％。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6人，代表股份2,959,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045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16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3人，代表股份 2,798,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02％。8、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董事）均

已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会议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1、《关于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总体

同意

股数

42,812,745

占比（%）

99.9330

反对

股数

10,700

占比（%）

0.0250

弃权

股数

18,000

占比（%）

0.0420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
通过。2、《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总体

同意

股数

42,805,345

占比（%）

99.9157

反对

股数

18,100

占比（%）

0.0422

弃权

股数

18,000

占比（%）

0.0420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
通过。3、《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总体

同意

股数

42,805,345

占比（%）

99.9157

反对

股数

19,100

占比（%）

0.0446

弃权

股数

17,000

占比（%）

0.0397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
通过。4、《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总体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42,810,845

2,928,845

占比（%）

99.9286

98.9660

反对

股数

13,600

13,600

占比（%）

0.0317

0.4595

弃权

股数

17,000

17,000

占比（%）

0.0397

0.5744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
通过。5、《关于确定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总体

同意

股数

42,240,823

占比（%）

99.8799

反对

股数

32,900

占比（%）

0.0778

弃权

股数

17,900

占比（%）

0.0423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6、《关于确定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总体

同意

股数

42,764,045

占比（%）

99.8193

反对

股数

31,500

占比（%）

0.0735

弃权

股数

45,900

占比（%）

0.1071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7、《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总体

同意

股数

42,819,445

占比（%）

99.9486

反对

股数

5,000

占比（%）

0.0117

弃权

股数

17,000

占比（%）

0.0397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8、《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总体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42,818,445

2,936,445

占比（%）

99.9463

99.2228

反对

股数

6,000

6,000

占比（%）

0.0140

0.2027

弃权

股数

17,000

17,000

占比（%）

0.0397

0.5744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9、《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总体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42,814,145

2,932,145

占比（%）

99.9363

99.0775

反对

股数

10,300

10,300

占比（%）

0.0240

0.3480

弃权

股数

17,000

17,000

占比（%）

0.0397

0.5744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原源、李培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以及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
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2、关于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1215 证券简称：千味央厨 公告编号：2025-035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
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13楼农

产品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伟先生因公未能参加并主持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举

董事张磊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49人，代表股份数

量为1,263,940,2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964,131股的74.4824%；其中现场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数量为576,918,76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1,696,964,131股的 33.997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46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687,021,4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964,131股的40.485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的股份数1,263,629,5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

反对的股份数215,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弃权的股份数9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

2、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的股份数1,263,704,2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3%；

反对的股份数21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弃权的股份数1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的股份数 178,168,5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7%；

反对的股份数21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2%；

弃权的股份数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的股份数1,263,626,9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2%；

反对的股份数21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弃权的股份数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

4、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的股份数1,263,621,2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8%；

反对的股份数218,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弃权的股份数100,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

5、审议通过《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的股份数1,263,621,2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8%；

反对的股份数218,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弃权的股份数100,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向参股公司武汉海吉星公司提供借款展期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1,261,954,2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9%；

反对的股份数1,814,7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6%；

弃权的股份数17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的股份数 176,418,6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68%；

反对的股份数1,814,7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2%；

弃权的股份数17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方啸中、吴芷茵；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25-031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5-033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25-027），公司决定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为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现将本次股
东大会的相关事宜提示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周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9:15-15:00。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9日（周一）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5月1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8、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花园大道566号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环球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上述议案中，议案9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中，议案6、9-12、14、15、17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
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结果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单独列示。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

三、会议登记事项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

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二。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法人
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证券账户卡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2、登记时间：2025年5月20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6:30）。3、登记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花园大道566号公司证券事务中心。4、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国宏
电话：0551-62100213
传真：0551-62100175
邮箱：gxgk@gotion.com.cn
邮政编码：2300515、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3、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4、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投票代码：362074。2、投票简称：国轩投票。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

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5年5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9:15-15: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
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对
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
议案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备注

该 列 打 勾 栏
目可以投票

√

√
√
√
√
√
√
√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
√
√
√
√
√
√
√
√

注：1、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2、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填上“√”；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填上“√”；如欲
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填上“√”，多选无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5-034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进展情况介绍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于近日签署相关对

外担保合同，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融资租赁等提供对外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被担
保方

合肥国轩
高科动力
能源有限

公司

合肥国轩
科宏新能
源科技有
限公司

金寨国轩
新能源有
限公司

合肥国轩
电池技术
有限公司

柳州国轩
新能源电
池有限公

司

桐城国轩
新能源有
限公司

南京国轩
新能源有
限公司

宜春国轩
电池有限

公司

担保额度
（ 万

元）

20,000.00

50,000.00

6,200.00

24,8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65,000.00

8,000.00

15,000.00

10,000.00

授信单位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海通恒信国际
融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海通恒信国际
融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
省分行

徽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天鹅湖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分行、交
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柳州分
行、广西北部
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柳州分
行、柳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安庆市分
行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宜春分行

担保

方式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担保期间

从保证合同生效日起至
主债务合同项下具体授
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
被担保的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自融资回租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自融资回租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自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债务
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三年止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自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融资文件项下任何及/
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自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自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合同签订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
同编号：平银合一部额保字

20250506第001号）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 合 同 编 号 ：

551XY250417T00003001）

《保 证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GCL25C0884001）

《保 证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GCL25C0884002）

《保 证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C250429GR3418506）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最 保
10239250416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

ZB5805202500000015）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2025）信合银最保字第

25lvsA0795a号）

《银团贷款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

LZGXXNY202501-BZ001）

《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PSBC-25-
34-安庆-20250501）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2025 信宁
银最保字第00080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

ZB2401202500000012）

（二）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18日、2024年 5月 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4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
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90.00亿元（或等值外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0日和2024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 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4-019）和《关
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均在公司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
成立日期：2006年5月9日
注册资本：1,00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启岁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59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能型光电与电子

产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城市及道路照明
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股权投资；梯次动力蓄电池回收技
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梯次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
池、镍、钴、铜及相关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梯次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
发、生产、租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100%股权。
合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5,855,898.82

4,260,475.83

1,595,422.98

2023年度

2,767,198.36

19,310.20

截至2024年9月30日

6,470,744.73

4,835,204.50

1,635,540.24

2024年1-9月

1,852,988.19

4,421.55

合肥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合肥国轩科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科宏”）
成立日期：2021年8月19日
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永根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高新技术开发区洋河路111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间接持有合肥科宏90%股权，合肥耀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合肥科宏10%股权。
合肥科宏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563,925.27

467,928.69

95,996.59

2023年度

558,964.93

5,531.28

截至2024年9月30日

798,370.42

677,548.85

120,821.57

2024年1-9月

378,047.98

24,824.98

合肥科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本次对合肥科宏按照100%比例进行担保。合肥耀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员工持股

平台。
3、金寨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寨国轩”）
成立时间：2023年3月16日

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孟令奎
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经济开发区（现代产业园区）白马峰路与金家寨路交叉口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太阳

能热利用产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公司间接持有金寨国轩100%股权。
金寨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118,613.19

107,278.76

11,334.44

2023年度

278,171.58

1,124.21

截至2024年9月30日

474,242.34

353,493.07

120,749.27

2024年1-9月

204,845.79

8,163.39

金寨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合肥国轩电池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电池技术”）
成立时间：2022年8月31日
注册资本：8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强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59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太阳

能热利用产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公司间接持有国轩电池技术100%股权。
国轩电池技术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256,455.36

176,507.68

79,947.68

2023年度

20,371.76

-463.57

截至2024年9月30日

308,155.35

225,431.14

82,724.22

2024年1-9月

61,562.41

2,776.54

国轩电池技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柳州国轩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新能源”）
成立时间：2025年1月9日
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蔡娅囡
注册地址：柳州市秀水三路6号-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
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
销售；储能技术服务；蓄电池租赁；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光电子器件制
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气设备
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充电
桩销售；充电控制设备租赁；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
含危险废物经营）；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柳州新能源100%股权。
柳州新能源于2025年1月成立，暂无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柳州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城国轩”）
成立日期：2021年10月15日
注册资本：216,111.4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江平
注册地址：安徽省安庆市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池路1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池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电子产品

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风动和
电动工具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桐城国轩 92.5448%股权，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桐城国轩
7.4552%股权。

桐城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766,078.17

533,761.74

232,316.43

2023年度

368,401.19

8,027.77

截至2024年9月30日

884,506.17

636,348.60

248,157.57

2024年1-9月

352,053.13

15,841.14

桐城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本次按照100%比例对桐城国轩开展业务提供担保。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较小，

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7、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能源”）
成立日期：2018年2月5日
注册资本：132,036.108325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15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池、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锂电应急电源、储能

电池、电动工具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持有南京新能源90.8842%股权，中金中鑫（安徽）新兴产业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南京新能源9.1158%股权。

南京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781,786.44

605,206.70

176,579.74

2023年度

509,873.14

13,811.57

截至2024年9月30日

775,310.71

593,267.70

182,043.01

2024年1-9月

262,978.20

5,463.27

公司本次按照100%比例对南京新能源开展业务提供担保。中金中鑫（安徽）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较小，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南京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宜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春国轩”）
成立时间：2021年4月23日
注册资本：219,673.9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伟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春顺路与宜云路交界处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发、应用及销售；

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源技术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宜春国轩91.0440%股权，宝武绿碳私募投资基金
（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宜春国轩 6.3971%股权。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宜春国轩
2.5589%股权。

宜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547,159.64

343,611.17

203,548.47

2023年度

237,600.03

-3,074.12

截至2024年9月30日

629,653.72

416,173.56

213,480.17

2024年1-9月

206,845.61

9,931.69

公司本次按照100%比例对宜春国轩开展业务提供担保。宝武绿碳私募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和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较小，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宜春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平银合一部额保字20250506第001号）
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债权确定期间内因业务办理而签署的一系列合同或债权债务文件；以及债

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合同编号为平银合一部综字20250506第001号的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等值（折合）人民币2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等。2、《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合同编号：551XY250417T00003001）
授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授信申请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授信人与授信申请人签订了编号为 551XY250417T000030号的《授信协议》，在约定的授信期间

内，授信人向授信申请人提供总额为人民币50,000.00万元（含等值其他币种）授信额度。保证人同意为授
信申请人在《授信协议》项下所欠授信人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授信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
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保证范围：授信人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
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券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授
信人与授信申请人原签有编号为551XY2023040650的《授信协议》项下具体业务中尚未清偿的余额部分也
包含在内。3、《保证合同》（合同编号：GCL25C0884001、GCL25C0884002）

债权人：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一：债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编号为L25C0884001的《融资回租合同》及其所有附件。
主 合 同 二 ：债 权 人 与 债 务 人 签 署 的 编 号 分 别 为 L25C0884002、L25C0884003、L25C0884004 及L25C0884005的《融资回租合同》及其所有附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基于主合同一和主合同二，保证人与债权人分别签署了编号为 GCL25C0884001、GCL25C0884002的《保证合同》，本合同担保的租赁设备转让价格分别为人民币6,200.00万元和人民币24,8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融资回租合同项下所有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融资回租合同项下对债权人负有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租金、留购款等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全部应付款项，及由于债务未履行产生的一切迟延利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权人因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拍卖费
及其它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以及根据融资回租合同规定因贷款利率变化及法律、法规、政策变动而必须
增加的款项。4、《保证合同》（合同编号：C250429GR3418506）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科宏新能源科技有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在约定期间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

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
它费用。5、《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最保10239250416号）

债权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天鹅湖支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科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在约定期间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借款合同、保理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出具

保函协议书、进/出口押汇协议等贸易融资类合同及/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性文件及其修订或补
充。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以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主合同项下超出主合同签订期间形成或发生的贷款、垫款、利
息、费用或债权人的任何其他债权也属于本合同的担保范围。6、《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5805202500000015）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金寨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

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之本金，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

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
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7、《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信合银最保字第25lvsA0795a号）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电池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保证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议

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额限度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8、《银团贷款保证合同》（合同编号：LZGXXNY202501-BZ001）
牵头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代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贷款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广西北部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柳州国轩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牵头行、代理行、各贷款人与借款人签订的编号为LZGXXNY202501的《固定资产银团贷款合

同》，包括此后不时对其进行修改或补充的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贷款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5,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文件项下任何及/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贷款合同及相应融资文件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贷款资金的本金、利息、违约

金、赔偿金、借款人应向贷款人支付的其他款项、贷款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9、《保证合同》（合同编号：PSBC-25-34-安庆-20250501）
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市分行
债务人：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和债权人签订的编号为PSBC-25-34-安庆-2025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国内信用证开

立总协议》，及编号为皖宜公信开证申请202503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国内信用证开立申请书》。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贸易融资本金金额为人民币8,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

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交易费用、汇率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
的费用以及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应付费用。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
的任何其它款项。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10、《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信宁银最保字第00080号）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债务人：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保证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议

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额度为人民币15,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本合同生效之前已由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
《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清单》所列的合同项下债权亦转入本合同最高额保证的债权范围之内。1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2401202500000012）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
债务人：宜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

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之本金，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

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
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25年5月20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度合计为人民币7,775,334.45万元，担

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4,891,016.02万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63.60%。其中，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57,888.00万元，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45,297.00
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5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亦未发生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1、已签署的各项担保及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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